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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（报价）须知

（仙葫校区室外篮球场、排球场及羽毛球场

地板翻修工程）

2.工程款支付

本项目无预付款无进度款，合同以外变更部分的工程款

在结算后按结算款支付比例进行支付。合同内工程款按以下

方式进行支付

一、项目概况

1.本项目地址位于南宁市军堂路 6号广西警察学院仙葫

校区，预算价 250731.64 元，工期：15 天。

：

（1）办理完竣工结算审计手续，工程结算款经审定且

双方确认后，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付款申请材料及开具结

算款的发票（含质保金金额），并先行向发包人指定账户提

交结算总价 3%的质保金金额后，发包方按结算总价的 100%

（支付工程款。(签证部分价款与结算款一并支付。)

(2)发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%暂存承包人缴来的

工程质量保证金。质保期 1 年。

二、施工要求

1.要求提交近一年来同类型的业绩证明（提供合同及验

收表复印件，加盖公章有效，并备原件以待核查）。

2.所用的丙稀酸材料需符合 GB/T 20033.2-2005 人工材

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，符合 GB 36246-2018 和

GB 14833-2020 化学、物理要求。丙稀酸胶粘剂底漆粘度

mpa.s≧5.0×1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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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标人不需报送投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，以公告

附件中的招标清单为准，按优惠率报价。

四、报名及报价

本项目不采用现场报名投标的方式，投标人需在截标时

间前通过邮箱报名，并邮寄报价材料进行报价。

（发送成功会有已接收回复邮件）。截标时间前报名有效（以

邮件接收时间为准）

（一）截标时间：2023 年 4 月 19日 17:00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将《报名表》及投标保证金转账回执

单的扫描件（加盖公章有效）发送至邮箱 gxjygz@163.com

。

（三）报价方式：报名成功后，将报价单等相关资料通

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报价（建议使用“EMS 邮政速递”进行邮

寄报价）。截标时间前报价有效（以邮件签收时间为准）。

邮寄地址：南宁市军堂路 6 号广西警察学院国资处 1502

室 杨老师 收 电话：0771-5615802。

五、投标保证金

根据桂财采〔2022〕30 号文件有关精神，本项目收取预

算金额 1%（人民币 2507 元）作为投标保证金，并依法退还

（原途）。投标保证金账户名：广西警察学院；账号：

617159392963；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东葛支行。（保证金需

通过投标企业的银行账户转帐，并在转帐单上备注明确用

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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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供应商报名并提交报价视为完全明白本项目公告及

附件内容，如果中标后弃标或不配合签订合同的，将按相关

规定报自治区财政厅，并没收其投标保证金。


